
事项 修订

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的
修订

―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改革一般会导致确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现金流量的基础发生变动。

― 作为简便实务操作方法，对于确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现金流量的基础因银行间同业拆借
利率改革的要求而发生的变动，允许企业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B5.4.5段的要求来
进行处理——即，更新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实际利率。为此，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相关变动
是因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改革的要求而发生。

﹣ 该项变动是利率基准改革直接导致的必然 结果。

﹣ 用于确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合同现金流量的新基础与旧基础（即，变动之前的基础）在经
济上是等同的。

― 如果用于确定合同现金流量的基础有其他变动，则企业首先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改革要求的变
化应用该简便实务操作方法，然后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的其他适用要求。

― 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的保险公司也将适用与上述类似的修订。

租赁修改 ― 作为简便实务操作方法，承租人将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第42段来处理银行间同业
拆借利率改革要求的租赁修改——即，当重新计量租赁负债时，它将使用修订后的折现率来反映
利率的变动。

套期关系的
额外豁免

― 当企业停止对套期关系应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改革第一阶段的修订时，它将对套期关系应用以
下例外规定。

﹣ 企业将修改对套期关系的正式指定以反映利率基准改革要求的变动。这一修改必需在报告期
末前作出，且将不会导致套期终止或是指定新的套期关系。

﹣ 当企业修改现金流量套期的被套期项目以体现利率基准改革要求的变动时，现金流量套期储
备中的累计金额将被视为以用于确定未来被套期现金流量的替代基准利率为基础而确定的金
额。对已终止的现金流量套期关系也提供了类似的例外规定。

﹣ 当一组项目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而根据利率基准改革要求的变动需修改组合中的某一项目
时，企业基于被套期的基准利率将被套期项目分摊至子组合，并将每个子组合的基准利率指
定为被套期风险。企业将分别单独评估每个子组合，以确定该子组合是否符合作为被套期项
目的条件。如果任何子组合不符合作为被套期项目的条件，则整个套期关系都将从此完全终
止。此外，所有其他套期要求（包括套期无效性的要求）适用于整个套期关系。

﹣ 如果企业合理预期某项替代基准利率将在24个月的期间内可单独识别，则可指定该利率为非
合同明确的风险成分，即使在指定日它并非可单独识别。该豁免的适用应基于每项利率逐一
确定，新的套期关系也适用。

﹣ 企业在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的规定进行套期有效性的回顾性评估时，可以在停止应
用第一阶段的豁免后，在逐项套期的基础上立即将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的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重置为零。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IBOR) 改革 — 第二阶段修订 | 1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IBOR) 改革—第二阶段修订
修订摘要



新的披露 ― 为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理解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改革对企业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策略的影响，
企业需要提供以下额外披露：

﹣ 企业如何管理从当前基准利率过渡至替代基准利率的过渡事项，包括关于因过渡而面临的
金融工具风险的信息及其在报告日的过渡进度；

﹣ 在报告期末，与利率挂钩、因利率基准改革需要过渡到新利率的金融工具的量化信息，按
重要的利率基准分类，分别列示非衍生金融资产、非衍生负债和衍生工具；以及

﹣ 企业的风险管理策略由于过渡期间识别的风险而变动的程度。

生效日期和
过渡

― 此次修订将自2021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用。

― 企业需要追溯应用这些修订。除此之外，如果符合以下条件，企业将恢复已经终止的套期关系。

﹣ 套期关系仅因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改革要求的变动而终止，如果当时已应用这些修订，则无
需终止该套期关系。

﹣ 在企业首次采用这些修订的报告期间的期初，该已经终止的套期关系仍然符合套期会计的
所有适用条件（在考虑了这些修订的情况下）。

― 此外，企业无需对前期信息进行重述以反映对第二阶段修订的应用情况。但是，企业仅可在没
有使用后见之明的情况下重述前期信息。

home.kpmg/IBOR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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